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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、部、处、室，各有关单位： 

《“双一流”学科群建设运行机制方案》已经2022年4月22

日校“双一流”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修订，现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中国矿业大学 

2022年5月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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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经 2022年 4月 22日校“双一流”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修订） 

 

依据学校新一轮“双一流”建设方案，为充分发挥“双一

流”建设学科的引领与带动作用，进一步完善“双一流”学科

群建设运行机制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建设目标 

1．强化学院在“双一流”学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，充分调

动学科群内所有学院的积极性，进一步实现资源、信息和成果

共享，形成学科集群优势，构建能源资源领域一流、多学科交

叉融合发展的学科生态体系，为创建能源资源特色世界一流大

学奠定坚实的学科基础。 

2．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，利用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物联网

等新技术加强对传统学科的升级改造，推动矿业工程、安全科

学与工程学科率先达到世界一流水平,带动测绘科学与技术、地

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等学科接近世界一流水平，催生碳中和、新

能源、新材料等新兴交叉学科。 

3．汇聚优质学科资源，面向能源资源领域国家重大需求，

聚焦“双碳”目标，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，推进交叉科学研究，

重点突破一批能源资源领域的关键科学问题和“卡脖子”技术

难题，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性成果。 

二、组建形式 

1．围绕“双一流”建设学科组建两个学科群，每个学科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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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“1+3+N”进行学科布局： 

矿业学科群主干学科为矿业工程，支撑学科为地质资源与

地质工程、机械工程、土木工程，交叉融合力学、电气工程、

材料科学与工程、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相关学科，涉及矿业工

程学院、化工学院、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、机电工程学院、力

学与土木工程学院、电气工程学院、材料与物理学院等，其中

矿业工程学院为牵头学院。 

安全学科群主干学科为安全科学与工程，支撑学科为测绘

科学与技术、化学工程与技术、管理科学与工程，交叉融合信

息与通信工程、控制科学与工程、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、计

算机科学与技术、公共管理、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相关学科，

涉及安全工程学院、环境与测绘学院、化工学院、经济管理学

院、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、低碳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、计算机

科学与技术学院、公共管理学院等，其中安全工程学院为牵头

学院。 

2．学科群设立建设委员会，委员会主任由牵头学院院长兼

任，委员由其他组成学院院长兼任。设立学科群建设办公室，

挂靠在牵头学院，由牵头学院安排专人负责相关工作，并兼任

首席科学家工作秘书。 

3．学科群设首席科学家 1 人，负责提升自主创新和社会服

务能力项目的具体实施工作，由建设委员会组织遴选，经校“双

一流”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聘任，或由建设委员会主任兼

任。提升自主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项目设方向负责人，由首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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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家会同建设委员会确定；每个项目方向依据建设目标和任

务设 4~5 名课题负责人，由项目方向负责人商首席科学家采用

“揭榜挂帅”的方式遴选确定。 

三、主要职责 

建设委员会和首席科学家主要负责提升自主创新和社会服

务能力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的统筹协调和落实实施。 

1．建立科学规范的内部管理制度和灵活高效的工作机制，

规划、统筹和协调跨学科的学术与科研工作，积极谋划国家级

大项目、大平台、大团队、大成果。 

2．依据一流学科建设方案，围绕“三深一新一智”和“三

低一新一智”，编制项目建设计划方案，实施项目指南，做好项

目方向的申报、评审、负责人确定以及资金统筹分配等工作。 

3．聚焦煤炭绿色智能开发与清洁低碳利用、矿山重大灾害

风险监测预警与精准防控等领域，实施“一流学科培优行动”。 

4．对照项目建设目标任务，编制建设资金年度预算，督促

加快经费执行进度，提高资金使用绩效，编写支出绩效报告。 

5．对项目建设进展情况进行自我评价和国内外对标分析，

凝练标志性成果，编制年度建设进展报告和中期、周期建设总

结报告。 

6. 对学科群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、师资队伍建设、文化传

承创新、国际合作交流等其他建设任务的实施落实提出意见和

建议。 

7．行使学校赋予的其他职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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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支持机制 

1. 充分发挥校“双一流”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作用，推进

重大事项的科学决策、合理部署，为每个学科群确定 1 名联系

校领导，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涉及的重点和难点问题。 

2．建立学科群与部门联席会议制度，协调解决学科群建设

过程中相关保障事项。学科建设处会同相关职能部门组成工作

小组，配备专门人员，为学科群开展工作提供“一站式”服务。 

3．项目每年建设资金的 60%直接拨付给各项目方向，40%

可由首席科学家依据各项目方向的研究进度和建设绩效提出分

配建议，提交建设委员会研究通过后实施。 

4．学校每年给予每个学科群建设工作经费 10 万元，用于

组织开展学科群建设日常管理、调研、研讨和论证等活动。 

5．首席科学家、项目方向负责人在项目建设期内可不参加

学校的岗位考核，主要以是否完成项目任务和目标为考核依据。 

6．承担项目的相关学院，应将项目建设纳入学院总体规划，

并在资源配置方面应给予项目团队优先重点支持，学校将对项

目的支持纳入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及领导班子的综合考评。 

五、考评机制 

1．首席科学家每年应组织项目方向负责人向建设委员会和

校“双一流”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汇报研究进展，提交项目建设

进展报告，领导小组根据项目建设任务目标完成情况对首席科

学家做出年度、中期和周期考核意见。 

2．首席科学家会同建设委员会，根据建设任务对项目方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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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和课题负责人进行年度、中期和周期绩效考核。根据考

核结果动态调整支持力度，并可根据具体情况对项目方向负责

人、课题负责人进行调整。 

六、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学科建设处负责解释。

原《“双一流”学科群建设委员会组建和运行机制方案》（中矿

大学科字〔2018〕4 号）文件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中国矿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2022 年 5月 9 日印发    


